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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的抗震设防问题 1.1 大底盘商住多层建筑这类建筑在绍兴

大多为农贸市场，即将一层架空作商场，几乎将建筑用地全

部占满，从而形成大底盘，然后在其上建造若干栋住宅或写

字楼等建筑，一层顶部大多作为住户的院落。其优势是节地

、施工方便，比增设地下室造价低、使用便利。由于此种结

构形式虽一层面积大，但经实际计算仍属下柔上刚，对抗震

极为不利，笔者认为大底盘若不加抗震墙，做成底层纯框架

而上部砖混的结构，在地震区仍有问题。除底层不设抗震墙

外，此类建筑还有超高和超层问题。如某农贸市场设层

高3.2m的“半地下室”1层(南面开敞，在地面以上，北面埋

入土内)，市场部分层高为6。5m，并在周边设置夹层(实际应

算作两层，而其中间部分为1层，结构上按复式框架考虑)，

其上为6层2。8m高的住宅，因此总高度达26。5m，总层数

为8～9层，大大超过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(GBJ 11- 8 9)》(以下

简称《89规范》)中此类建筑在六度地震区总高度≤19m和总

层数≤6层的规定。又由于商场在使用上的要求，框架梁的跨

度较大，使得梁的截面尺寸较大，而中间柱高度相对较高，

从而使得梁的刚度较大，而按《89规范》要求，抗震结构体

系中的混凝土构件，应避免剪切先于弯曲破坏，混凝土的压

溃先于钢筋屈服，钢筋锚固粘结先于构件破坏，使得“强剪

弱弯、强柱弱梁和更强节点”的设计准则难于遵循实现。综

观绍兴市的多个农贸市场及其它大底盘的商住建筑，包括正



在建设中的大底盘商住建筑，或多或少均存在上述问题，其

设计思路仍然沿用非地震区的设计思路，倘遇地震灾害，则

上述大底盘建筑因结构上未设防，其后果将不堪设想。 1.2 一

般商住建筑这类建筑多为住宅小区街道两侧的商住建筑，底

层开设商店，上部为砖房(或砌块)住宅。其底层商店，层

高3.9～4.2m；上设自行车库、管道夹层，层高2.2m；再上面

设5层住宅，层高2.8m，以致总层数为7层和总高度达20.1

～20.4m，因此除了大底盘商住建筑不设抗震墙、超高、超层

等问题不符合《89规范》规定的条款外，还由于通常较多采

用底层前面部分为框架结构，后面部分为砖混结构，底层前

面为梁柱体系而后面部分为砌体结构，而存在 着结构受力不

明确(或者说结构体系混乱)，无法进行力学分析的严重现象

，《89规范》规定结构可以有多层砌体房屋、多层钢筋混凝

土房屋、底层框架和多层内框架房屋等形式，但明确底层框

架不能设计成纯框架，其中第7.1.1条明确规定“本章是用于

底层为框架-抗震墙和多层内框架承重的粘土砖房”。然而在

多个实际工程中，抗震墙往往被忽略而省去，这就违背了规

范的要求。 1.3 地震区对建筑设计布置合理性的要求《89规范

》第2.2.1条明确规定“建筑的平、立面布置宜规则、对称，

建筑的质量分布和刚度变化宜均匀，楼层不宜错层”。这一

条列入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，足见其重要性。范的条文说明

中还指出：“合理的建筑布置是抗震设计中头等重要的”。

但在实际工作中，建筑布置的合理性往往被忽视。目前的一

些建筑设计，由于仍沿袭不设防时的设计思路，将抗震基本

要求搁置一边，为片面追求建筑效果，将底层框架房屋平面

上多处凹进凸出，导致各部分质量极不均匀，建筑物外纵墙



多处被人为割断，严重影响抗震刚度。 此外，在立面上又设

置了许多不利于抗震的装饰物，如某公寓女儿墙竟高达3m以

上。绍兴由原先不设防到现在六度设防，在目前的经济条件

下，要求对历史遗留问题即对原有未设防房屋都进行加固显

然是不现实的，只能根据财力逐步分批分期加以解决。但当

前应该痛下决心，不允许再产生违背《89规范》的新问题。

倘上述问题解决得不好，抗震设防问题就会越积越多，一旦

发生大地震，代价将会十分惨重。 2 建议除了底层框架-上部

砖房的选型问题外，其他类型的结构选型也存在着不符合

《89规范》的现象，本文不再一一展开。为有效执行《89规

范》，遏制新的“不设防”建筑产生，建议： 2.1 从城市规划

设计上强化宏观控制 (1)对城市总体规划与小区规划设计，要

由抗震设防部门审查批准，做到从规划上符合抗震设防的要

求，严格设计图纸审批，搞好抗震设防质量检查及验收； (2)

对各项单体建筑，目前设计图纸虽有审批，但由于没有专项

审批部门的严格把关，就使抗震设防处于无序管理的状态，

为此，抗震设防应设专项管理，对不符合《89规范》要求者

一律不予审查通过； (3)工程质监部门对施工单位也应进行严

格的质量监督，凡不符合《89规范》要求的建筑工程，应责

令其停工整改，达不到要求的不予验收。 2.2 提高设计部门及

设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教育设计工作者转变设计思路，尽快

走出“不设防”的误区。要在执行《89规范》的前提下，在

合理的平面布置上多做文章，同时设计部门应采取抗震设防

专项签字的做法，牢牢把住设计关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